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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依據都市更新條例（下稱本條例）之規定，以協議合建方式實施都市更

新事業，若未能取得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者，對於「不

願」參與協議合建之土地及合法建築物，應如何續行實施都市更新？

（10 分）本條例於 108 年 1 月 30 日修正公布，為歷次修正幅度最大者。

請說明本次修法之政策重點及其內容。（20 分）

二、在都會區內之「都市計畫工業區」，往往有建商開發疑似違規使用之工

業區住宅。此種違規使用之相關行政稽查程序應如何進行？（10 分）對

於已然是既成事實之違規住宅應如何處罰並改善其現況？（10 分）現行

法令對於違規使用之工業區住宅有何可強化之方向？（10 分）

三、依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，「管理委員會」、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」兩

者功能有何區別？（10 分）此二組織之會議分別應如何召開？（10 分）

四、關於依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申請容積移轉，請詳述有關送出基地移出

容積及接受基地移入容積核算所採行之「等值移轉」標準。（20 分）


